
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学术委员会章程 

（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以下简称“中运博”）

学术管理，推动科研学术的健康发展，充分发挥学术机构对科研工作

的引领和促进作用，根据国家相关规定，结合我馆实际，成立中运博

学术委员会（以下简称“学委会”），学委会是本馆学术工作决策和

管理的咨询机构，协助本馆实行科研工作的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和科

学决策，为本馆重要业务工作提供指导，为学术科研事项的决策提供

咨询服务。学委会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秉持严谨规范的学

术态度，倡导学术自由、鼓励学术创新，以维护博物馆学术声誉，提

高博物馆学术影响力为己任。 

第二章 工作职责 

第二条 对博物馆高质量发展方向、中长期科研规划进行指导和评议，

审议与博物馆科研学术相关的工作。  

第三条 审议博物馆拟开展重要业务工作，审核由博物馆委托的科研

课题申报、成果评审和评奖等。审定馆内科研课题的立项，推动本馆

科研项目的申报工作，并对本馆承担的课题进行督导。审议本馆重要

学术报告、专著、论文集的编纂与出版；对涉及科研、学术问题的其

他重要事项进行调研、论证和咨询。 



第四条 学委会委员提供学术活动和业务培训的咨询和指导，秘书处

组织具体实施。 

第五条 组织开展传帮带人才培养工作，助推博物馆年轻人专业技能、

学术水平提升。 

第六条 开展馆内职工职称聘任审议工作。 

第三章 学委会组成 

第七条 学委会设首席学术专家 1 名、委员 8 名，对学委会的工作进

行监督和指导。 

第八条 学委员委员聘期为五年。委员由在文化领域具有较高学术造

诣、有卓越贡献的专家担任。 

第九条 学委会下设秘书处作为日常工作机构，处理学委会的日常事

务工作。 

第十条 首席学术专家主持学委会的全面工作，委员完成首席学术专

家委托的相关工作。 

第十一条 委员的职责 

就学委员会职责范围内的事项发表意见和建议；就学委会职责范

围内的事项进行审议或表决；组织落实有关单项学术项目或学术活动；

完成学术委员会首席学术专家交办的其他事项。 

第十二条 换届工作由学委会秘书处负责筹备。任期内因工作变动或

其他原因需调整委员时，可以增补委员，新任委员应由两名以上现任

委员提名，提交学委会审定批准。 



第四章 学委会成员的权利与义务 

第十三条 权利  

一、学术委员会委员在学术委员会上有发言权、表决权、投票权。 

对博物馆学术工作有评议、审核权。 

二、对博物馆学术资料、藏品信息等有调阅权。  

三、对学委会的工作有批评权和建议权。  

第十四条 义务  

一、学委会委员应恪尽职守，公平、公正地履行职责，模范遵守

学术规范，严格遵守国家科研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本馆有关规定。  

二、努力推动本馆学术研究，积极参与馆内外的学术交流活动。 

三、向馆方推荐优秀人才。 

四、对学委会审议的事项及委员的发言负有保密责任。  

五、接受学术申诉，并向学委会提出处理建议。  

第十五条 学委会委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再担任委员：  

一、因健康、工作（职务）变动等原因不能正常履行职责的；  

二、本人没有意愿再担任委员； 

三、因其他原因不便继续担任委员工作的； 

以上情况之一，需由委员本人向学委会提交辞去委员职务申请，

获学委会审议批准，完成辞去委员流程。 

第五章 议事规则 



第十六条 学术委员会决议事项采取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学委会原则

上每年召开两次全体会议。 

第十七条 商讨、评议、决定有关学委会的各项工作。全体会议须有

三分之二以上委员出席方为有效。学术委员会讨论议案，在以无记名

投票方式做出决定时，投票数占出席委员半数以上通过方能有效。 

第十八条 学委会不定期召开联系会议或秘书处会议，组织、指导馆

内日常学术研究和业务工作。学委会首席专家缺席时，可指定一名委

员主持会议。  

第十九条 学术问题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原则。如遇重大学术分

歧，原则上由首席专家联系各委员征求意见，进行协调。  

第二十条 学委会讨论事项涉及委员本人或讨论的当事人与委员有亲

属关系时，该委员在学委会讨论和审议时须回避。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一条 本章程如有未尽事宜，由学术委员会另行议定。 

第二十二条 本章程于 2023年 2月 15日由学委会全体会议审议通过，

从印发之日起正式施行。 


